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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報酬委員會 

【成員】 

依據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3 條規定，過半數成員由獨立董事擔任，其中

一人為召集人。其餘成員由獨立董事或具備辦法第五條專業資格及符合第六條獨立性之外

部專業人士擔任。 

第 23 屆董事會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任期自 113 年 6 月 14 日至第 23 屆董事會董事任期屆

滿日止，成員為黃協興獨立董事（召集人）、張謝金森獨立董事、何俊輝委員計 3 人。 

【職責】 

本委員會成員應以善良管理人之注意，忠實履行下列職權，並對董事會負責，且將所提建

議提交董事會討論： 

一、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理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二、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及經理人之薪資報酬。 

三、定期檢討組織規程相關事項，提供董事會修正。 

四、其他由董事會交議之案件。 

本公司之子公司董事及經理人薪資報酬事項如依子公司分層負責決行事項須經本公司董事

會核定者，應先由本委員會提出建議後，再提交董事會討論。 

本規程所稱之薪資報酬，包括現金報酬、認股權、分紅入股、退休福利或離職給付、各項

津貼及其他具有實質獎勵之措施；其範疇與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中有關董

事及經理人酬金一致。 

 

【114 年度運作情形】 

薪資報酬委員會召集人於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共計召開４次委員會

議，委員出席會議之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備註 

獨立董事（召集人） 黃協興 4 0 100% 第 23 屆 

獨立董事 張謝金森 4 0 100% 第 23 屆 

其他 何俊輝 4 0 100% 第 23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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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董事會如不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

見之處理（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異情形及原因）：無 

  

開會日期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 
公司對成員意見

之處理 

114 年 1 月 13 日 

第 23 屆董事會薪資報酬委員會

第 3 次會議 

討論案： 

董事長及經理人 2024 年年終獎金及激勵金案。 

董事長及經理人 2025 年調薪案。 

董事長及經理人 2025 年農曆春節聚餐電子禮券案。 

董事長及經理人三節節金(禮金)調整案。 

經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提報董

事會討論 

無續辦事項 

114 年 3 月 31 日 

第 23 屆董事會薪資報酬委員會

第 4 次會議 

討論案： 

前任謝世謙董事長離退金建議案。 

高星潢董事長薪資報酬建議案。 

陳漢銘總經理薪資報酬建議案。 

經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提報董

事會討論 

無續辦事項 

114 年 8 月 8 日 

第 23 屆董事會薪資報酬委員會

第 5 次會議 

討論案： 

董事長及經理人 2024 年員工酬勞。 

經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提報董

事會討論 

無續辦事項 

114 年 11 月 5 日 

第 23 屆董事會薪資報酬委員會

第 6 次會議 

討論案： 

前任資深副總經理離退金建議。 

新任資深副總經理薪資報酬建議。 

經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提報董

事會討論 

無續辦事項 

 

 


